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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千山联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投
资基金类招商优惠激励方案

1.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工商注册地在宿迁电商产业园区（以下简

称“园区”），且在园区办理纳税登记的基金投资机构及持

股平台。本方案所称基金投资机构，指以非公开形式募集资

金的各类投资基金及其管理机构，主要包括：股权投资基

金、创业投资基金、FOF 基金等投资基金及其管理机构。

2.享受优惠政策的条件

2.1 持股平台、各类投资基金及其管理机构符合国家法

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投资基金及其管理机构经国家金融

监管部门或授权管理部门备案，已获得各类金融业务资

质。

2.2 持股平台无金额限制，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及其管

理机构规模在人民币 1000 万元及以上；其他投资类基金及

其管理机构规模在人民币 3000 万元及以上，投资基金首期

缴付资金应于注册之日起 1 年内实缴到位。

2.3 各类投资基金及持股平台的投资人须以实名出资。

3.税收优惠政策

3.1 持股平台和基金投资机构中合伙型股权基金、合伙

型管理企业不作为所得税纳税主体，采取“先分后税”方

式，由合伙人分别缴纳个人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所缴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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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自工商登记完成之日起

按第 1-2 年地方留成部分的 100%，第 3-5 年地方留成部分的

80%、第 6-10 年地方留成部分的 60%予以奖励返还。

3.2 持股平台和基金投资机构在存续期内或清算时，对

基金管理人、高管及合伙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

分，按第 1-2 年地方留成部分的 100%，第 3-5 年地方留成部

分的 80%、第 6-10 年地方留成部分的 60%予以奖励返还

（注：按现行政策，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宿

豫区地方留成部分比例分别是 40%、32%、32%）。

3.3 对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和持股平台，不执行有限

合伙企业合伙事务的自然人有限合伙人，其从有限合伙企

业取得的股权收益，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

目，计征税率为 20%的个人所得税，并根据宿迁市宿豫区

实时地方留成比例和注册时间对应政策按季度申请税收补

贴。

4. 投资激励政策

4.1 对设立的各类私募股权基金，设定基金存续期在 5

年及以上且注册地继续保留在园区的给予奖励。

基金实缴金额 奖励金额（缴税总额）

实缴金额＜1 亿元 0.5%

1 亿元≤实缴金额＜5亿元 1%

5 亿元≤实缴金额＜10 亿元 1.5%

实缴金额≥10 亿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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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各类投资基金直接投资宿迁电商产业园区项目且实

缴规模达到 5000 万元，该投资基金实缴满 1 年后，可按不

超过其投资金额的 1%进行奖励，奖励总金额最高为 200 万

元（园区补贴）。

4.3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新设的基金投资机构在园区

实际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累计达到

一定数额的，对基金管理人及其高管予以奖励。

累计税金总额(地方留成) 奖励金额（缴税总额）

300 万元≤累计总额＜500 万元 1%

500 万元≤累计总额＜1000 万元 1.5%

1000 万元≤累计总额＜2000 万元 2%

累计总额≥2000 万元 2.5%

5.其他优惠政策

5.1 园区为基金投资机构注册提供一站式服务。

①入驻园区的基金投资机构，由园区成立的企业（宿

迁千山联合）统一办理有关注册及登记备案手续：

注册服务（可选）：金融审批、工商注册、银行开

户、税务登记、企业变更、代理记账等。

协会登记备案服务（可选）：私募基金产品备案、私

募基金管理人登记、产品合规信息披露及管理人年度信息

更新、管理人及基金产品重大事项变更、证监局自查中基

协自律检查等专属项目、私募基金产品清算、从业人员平

台管理、对接基金托管行及募集监管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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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代理服务费用

注册服务费用：工商注册中介费 500 元/户、银行开

户 300 元/户、税务登记 100 元、注册地址使用费 3000 元/

年/户，小规模纳税人代账套餐 4998 元/年，一般纳税人代

账套餐 6998/年等，详情参考服务报价表（附表 2：千山联

合代理服报价单）。

协会登记备案服务费用：详情参照服务报价表（附表

3：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及产品委托代理服务报价表）。

③开辟绿色注册通道，推行限时承诺服务：名称预先

核准 1 个工作日内办结；金融审批 5 个工作日办结，注册

登记 3 个工作日内办结；园区管委会负责建立入驻企业服

务卡，实行对口联系服务和全程跟踪服务。

5.2 以有限合伙形式在园区注册但不在园区实地办公的

基金投资机构可免除办公用房租赁费、物业费及水电费。

给予在园区设立并在园区实际办公的股权投资机构不低于

50 平米的办公用房和库房租金补贴，补贴期限为三年，第

一年补贴 100%，第二年 70%，第三年 30%。房屋租金先交后

返，物业、水电自行承担。

5.3 各类基金投资机构的高管享受最高 200 万元购房

补贴（附表 1：宿迁市人才“购房券”住房补贴政策），

其子女享宿豫区学校免试入学。

5.4 在园区内举办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基金产业相关商

业活动，活动规格经园区认定后，由园区给予最高 20 万

元的活动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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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办公室 0527-81086628 010-65889989

秦经理 17751070758

联系地址：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洪泽湖东路 19 号互联网金融

中心 304-306

附表 1：宿迁市人才“购房券”住房补贴政策

人才类别
资助标准

（万元/人）

全职在宿企
事业 或民
亦非企业单
位工作的各
类高层次人

才

1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外科

学院或工程院院士
200

2

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前三名获得者，国家
“千人计划”专家，国家“万人计划”专
家，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耆年专家，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晋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中科院“百人计划”资助对象

100

3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部省级有突

出贡献中耆年专家
50

4 省特级教师、正高职称人才 20

5 副高职称人才 10

全职在宿企
业或 民亦
非企业单位
工作的紧缺
急需入才
（根据年度
《紧缺急需
人才需求
录》确定）

1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20

2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15

3
“985 工程”、“211 工程”高校全日制

本科毕业生
10

4
二本以上高校以及宿迁学院全日制本科

毕业生
5

5 高级技师 10

6 技师 5



附表 2：千山联合代理服报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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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名称 项目报价 服务内容 时间节点 费用支付方式 交付成果

1 私募基金产品备案

1、20,000元（投

资人 8人，含 8

人以内）； 2、

人数超过 8人时，

额外按照超出人

数*500元/人

1、基金产品设计，提供《合伙协议》及

全套基金备案文件；

2、合格投资者身份判定及合格投资者资

产证明文件收集；

3、全套基金合同拟定及签署；

4、基金备案资料整理、签署、归纳；

5、基金投资人风险评级、合规双录；

6、基金备案-资管平台信息填报；

7、提交备案信息；

8、基金备案反馈意见补正（若有）。

注：若投资人对格式化《合伙协议》有异

议需另行签署《补充协议》，该服务不包

含在本项服务内容中。若需协助提供《补

充协议》，费用另议。

私募基金募集完毕后 20个工作

日内向中基协提交基金产品备案

1、《委托代理合同》签

署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

支付总费用的 70%；

2、基金备案成功之日的

三个工作日内支付总费

用的 30%。

1、私募投

资基金备

案证明；2、

整套备案

合规纸质

文件+扫描

件

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及产品

委托代理服务报价表

附件3：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及产品委托代理服务报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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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私募基金产

品合规信息

披露及管理

人年度信息

更新

（该处的年

度为对年，

非自然年）

资管平台第一季度

信息报送

若选择七项服务

内容合计4000元/

年度；若只选择单

独一项服务内容，

1000元/项。

1、私募基金投资者信息更新；

2、私募基金运行信息更新。

报送截止日：

每年度 04月 30日

中基协另行

通知时间除

外

1、《委托代理合同》签

署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

支付总费用的 70%；

2、委托事项完成之日起

三个工作日内支付总费

用的 30%。

纸质文件+

扫描件

资管平台第二季度

信息报送

1、私募基金投资者信息更新；

2、私募基金运行信息更新。

报送截止日：

每年度 07月 31日

资管平台第三季度

信息报送

1、私募基金投资者信息更新；

2、私募基金运行信息更新。

报送截止日：

每年度 10月 31日

资管平台第四季度

信息报送

1、私募基金投资者信息更新；

2、私募基金运行信息更新。

报送截止日：

下年度 01月 31日

信披系统半年度

信息报送

私募股权（含创业）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半年度报告

报送截止日：

每年度 09月 30日

信披系统

年度信息报送

私募股权（含创业）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年度报告

报送截止日：

下年度 06月 30日

管理人年度信息

更新

1、机构基本信息；

2、相关制度信息；

3、机构持牌信息等。

管理人每年应至少进行 1次管理

人信息更新，每年最多可进行 4

次信息更新。

3

管理人及基

金产品重大

事项变更

管理人重大事项

变更
2000元/次

除控股股东、实控人、法定代表人以及执

行事务合伙人重大事项变更需要出具专

项法律意见书之外的事项变更，包括但不

限于：（1）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及相关内

容变更；（2）分支机构、子公司信息及

关联方信息变更；（3）管理人合法合规

1、完成变更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报备中基协；

2、原高管人员离职后，应在 3个

月内完成聘任具备与岗位要求相

适应的专业胜任能力的高管人

员。

1、《委托代理合同》签

署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

支付总费用的 70%；

2、资管平台显示完成变

更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

支付总费用的 30%。

纸质文件+

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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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诚信情况变更；（4）机构类型及业务

类型变更；（5）出资人变更；（6）高管

变更等事项。

基金产品重大事项

变更
2000元/次

包括但不限于：（1）管理人信息；（2）

基金产品基本信息；（3）募集信息；（4）

合同信息；（5）托管及外包服务机构信

息；（6）投资经理或投资决策人信息等。

完成变更之日起 10个工作日报

备中基协

纸质文件+

扫描件

4
证监局自查或中基协自律检查

等专属项目

每项每次不低于

5000元，具体视

自查或自律等专

属项目工作量而

定

出具自查报告等要求的其他自查自律文

件

证监局、中基协要求的

特定时间内

1、《委托代理合同》签

署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

支付总费用的 70%；

2、事项完成之日起三个

工作日内支付全部总费

用的 30%。

纸质文件+

扫描件

5 私募基金产品清算 4000元/只
1、沟通协助出具清算报告；

2、资管平台基金产品清算信息填报。

基金到期前可着手办理，但最迟

不能晚于基金产品到期日起的 3

个月

1、《委托代理合同》签

署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

支付总费用的 70%；

2、完成基金产品清算之

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支付

总费用的 30%。

纸质文件+

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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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从业人员平

台管理

人员变更 300元/人
基金管理人员工从业资格注册 发生变动之日起 15个工作日

1、《委托代理合同》签

署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

支付总费用的 70%；

2、完成每项委托事项之

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支付

每项总费用的 30%。

完成从业

平台信息

填报

离职离任备案 发生变动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平台信息维护 1000元/年
从业人员信息、公司基本信息及中基协要

求的其他信息更新

管理人知悉信息发生变动之日起

15个工作日

员工从业平台培训
1000元/人（含中

基协课时费）

中基协远程培训平台 15个学时的课程学

习

每年 12月底前需完成，但为了避

免由于中基协系统异常等原因导

致未能如期完成，建议提早完成

中基协远

程培训平

台听课

7 对接基金托管行、募集监管机构 1万元/支
对接基金托管行、募集监管机构，协助开

立基金托管、监管账户
——

1、《委托代理合同》签

署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

支付总费用的 70%；

2、完成开户工作之日起

三个工作日内支付总费

用的 30%。

完成托管

或监管账

户开立

8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出具法律意见书）
由律所提供报价

1、管理人基本尽职调查；

2、出具法律意见书；

3、填报资管平台登记信息；

4、管理人登记反馈意见补正。

——
费用具体方式以律所定

价为标准。

纸质法律

意见书

第 10 页 共 10 页


